
「光復溪大安堤段河川環境改善工程」 
第 1 場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 事由：興辦「光復溪大安堤段河川環境改善工程」 
二、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三、 開會地點：花蓮縣光復鄉公所會議室 
四、 主持人：張秘書欽澤             記錄人：陳智彥 
五、 出席單位及人員之姓名： 

詳如后附簽名冊。 
六、 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姓名： 

詳如后附簽名冊。 
七、 興辦事業概況： 

(一) 主持人報告： 
各位出席代表、各位鄉親大家好，感謝各位於百忙之中，抽空參加

本局辦理「光復溪大安堤段河川環境改善工程」第 1 場公聽會，詳

細施工平面圖、用地範圍及相關資料已張貼於本會場，請大家參

看，如對本案工程及用地取得有任何問題，歡迎於會中提出討論。 
(二) 本局工務課陳正工程司智彥說明： 

本工程範圍係位於花蓮溪支流光復溪左岸，行政區域屬花蓮縣光復

鄉大安村，預計辦理堤防及防汛道路 50公尺，以營造河川優質環境，

計畫於 107年辦理用地取得，預計 108年辦理工程施作。 

       勘選用地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得徵收之私有土地，已依「徵收土地範

圍勘選作業要點」規定，再檢視需用土地範圍位置之適當性及必要

性，勘選用地範圍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得徵收之私有土地計有 4筆面

積 0.020479公頃，占全面積 33.62％，公有土地 8筆面積 0.040436

公頃，占全面積 66.38％，合計 12筆面積 0.060915公頃。 

 

八、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針對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及必要性之綜合評估分析，本局業依土地徵收

條例第 3 條之 2 規定，依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永

續發展因素及其他等因素予以綜合評估分析，茲展示相關資料於會場

並向各位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妥予說明如下： 
說明內容詳如開會前檢送之「興辦事業徵收土地綜合評估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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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 

本局針對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茲展示相關

資料於會場並向各位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妥予說明如下：     
說明內容詳如開會前檢送之「興辦事業徵收土地綜合評估分析報告」

之「綜合評估分析」項目。 
 

十、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花蓮縣光復鄉民代表會鄭桂鐘代表言詞陳述意見： 

1.本大安堤段已建議辦理多年，很感謝第九河川局在光復鄉辦理建

設，但希望除本河段外，大全橋至光復橋附近河段，能全段改建

增加通洪斷面，以免颱洪時淹水。 

2.本徵收堤段旁還有一個三角地帶，建議能一併增收，並加以綠美

化作為公園，協助地方辦理建設。 

3. 本徵收堤段堤後有點低漥會淹水，並有一些現有排水需排出，施

工時請納入改善。 

     第九河川局現場回應：  

1.台端陳述意見 1：感謝鄭代表對地方建設的關心，第九河川局目前

已依據核定的花蓮溪治理基本計畫辦理大全橋至光復橋附近堤段

改善所需用地之徵收中，惟因涉及都市計畫變更，期程會較長，第

九河川局會依計畫積極辦理，並加強平日及颱洪的巡查。 
2. 台端陳述意見 2：依據水利法，第九河川局的管轄權限僅限於河川

區域內，所述建議作為公園之範圍已位於河川區域外，依法本局無

權辦理徵收等作業，還請見諒。 
3.台端陳述意見 3：經以現場張貼之工程斷面圖說明，大安堤段工程

施設時預計設有防汛路及排水溝，而堤後有點低漥會淹水並有一些

現有排水需排出之疑慮，屆時請設計者納入工程設計中妥慎考量並

改善。 

 
（二）花蓮縣光復鄉大安村陳村長平復言詞陳述意見：  

1.本大安堤段之前我也提案建議辦理多年，且有協助取得居民的同

意書，很感謝第九河川局能列入計劃辦理建設，但徵收的方式及

價格希望說明一下，讓民眾有好一點的價格，也能安心一點。 

2. 另本徵收堤段旁還有一個三角地帶，建議能一併增收，並加以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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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作為公園，不僅視覺好且交通較安全。 

     第九河川局現場回應： 
1.台端陳述意見 1：感謝陳村長對地方建設的關心；私有地將依市價

辦理用地取得補償發放，另地上物將依花蓮縣政府訂定之相關補償

標準辦理查估作業；另補充說明，工程用地取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先與所有權人

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

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規定申請徵收。……協

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前項所稱市價，

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本局先行辦理協議價購程序，屆時協議不

成或未參與協議者，為利本工程順遂，最後將依土地徵收條例之規

定辦理徵收。 
      另土地改良物（包含建築改良物及農作改良物）將依土地徵收

條例第 31 條規定，函請花蓮縣政府會同有關機關估定之。其補償

費，係依花蓮縣政府訂定之「花蓮縣興辦公共工程用地拆遷物補償

救濟自治條例」及「花蓮縣辦理徵收土地農作改良物補償及遷移搬

運費查估基準」查估補償標準計算。 
2.台端陳述意見 2：依據水利法，第九河川局的管轄權限僅限於河川

區域內，所述建議作為公園之範圍已位於河川區域外，依法本局無

權辦理徵收等作業，還請見諒。 
 

（三）所有權人楊○○言詞陳述意見： 
1.日後堤防型式為何，可以先說明一下嗎？  

     第九河川局現場回應： 
 1.台端陳述意見：經以現場張貼之工程斷面圖說明，大安堤段工程施

設時預計設有堤防、防汛路及排水溝、綠美化植栽等項目，若民眾

及相關單位有任何工程或環境上的建議，都請隨時盡量給第九河川

局建議，屆時請設計者納入工程設計中妥慎考量。 
 

（四）所有權人林○○書面陳述意見： 
1.地價估價要合理。 

2.對面是否整段都做？ 

3.房子拆掉我哥哥就沒地方住，拆遷的補償費是否可以讓我哥在另

外的地方買得起一間房子？ 

     第九河川局現場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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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端陳述意見 1：，私有地將依市價辦理用地取得補償發放，另

地上物將依花蓮縣政府訂定之相關補償標準辦理查估作業；另補

充說明，工程用地取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申請徵收

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

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

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規定申請徵收。……協議價購，應由需

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前項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

易價格。」本局先行辦理協議價購程序，屆時協議不成或未參與

協議者，為利本工程順遂，最後將依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辦理徵

收。 

2.台端陳述意見 2：第九河川局會依據核定的花蓮溪治理基本計畫

整段辦理改善，目前已依計畫辦理大全橋至光復橋附近整個堤段

改善所需用地之徵收中，惟因涉及都市計畫變更，期程會較長，

第九河川局會依計畫積極辦理。 

3.台端陳述意見 3：另土地改良物（包含建築改良物及農作改良物）

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1 條規定，函請花蓮縣政府會同有關機關估

定之。其補償費，係依花蓮縣政府訂定之「花蓮縣興辦公共工程

用地拆遷物補償救濟自治條例」及「花蓮縣辦理徵收土地農作改

良物補償及遷移搬運費查估基準」於法定範圍內查估補償。 

 

十一、 臨時動議： 
   無。 

十二、 結論： 
(一) 有關本工程內容已向出列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及相關單

位說明清楚並充分了解。 
(二)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以書面或言詞陳述之意見、本局回應及

處理情形將列入會議記錄，且將於會後函寄各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

關係人，並於花蓮縣政府、花蓮縣光復鄉公所、花蓮縣光復鄉大安

村辦公室公告處所，與村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與需用土地人(經濟部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網站張貼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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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感謝各位與會人員支持，贊成本工程計畫施作，本局將儘速完成相

關作業後，儘速辦理用地取得相關事宜。 
(四) 本局將依規定另擇期召開本工程第 2 場公聽會。 
 

十三、 散會：當日上午 11 時 30 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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